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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保養和檢驗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  
 
 
 較早時候，一艘非自航鋼躉以人字吊臂起重機裝載貨櫃上船期間發

生致命意外。一個裝配於起重機上的鈎環突然斷裂，導致一個滑輪急速下

墮，擊中一名在起重機下工作的裝卸工人，該名工人傷重身亡。  
 
2.  事故調查發現，在該宗意外中使用的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未經妥為

保養和檢驗。  
 
3.  為免日後再發生同類意外，船東、船長、船員、貨運經營人、工

人、工程督導員和工程負責人在保養船上使用的裝置及起重工具方面，務

須遵行下列安全工作方法：  
 

a)  制定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保養計劃。定期檢討計劃應用於所處

工作環境的效用，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調整。  

b)  按時妥善檢驗、保養和測試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。  

c)  更換狀況欠佳的零件。  

d)  按照海事處發出的《工作守則－供合資格檢驗員檢驗本地船隻

上起重裝置和起重工具》規定，委託合資格檢驗員或人士檢

驗、保養和測試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。  

e)  禁止醉酒工作。  
 
4.  有 關 工 作 守 則 可 於 以 下 海 事 處 網 頁 下 載 ：

ht tp://www.mardep.gov.hk/hk/pub_services/ocean/pdf/miss_548cop2c.pdf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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